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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北大学文件 
 

校外〔2018〕27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 

《中北大学因公涉外经费票据 

审核暂行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院（校区）、部、处及直属单位： 

《中北大学因公涉外经费票据审核暂行规定》经 2018 年 7

月 10 日第十三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北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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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北大学因公涉外经费票据审核暂行规定 

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因公涉外经费票据管理，根据

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中的涉外票据是指由境外有效法人、机构或

组织开具的票证。 

第三条 因公事务所产生的涉外经费票据在核销前，须由项

目经费负责人按财务规定审核其有效性。 

第四条 涉外经费票据须按照财务要求粘贴，报销凭证须用

中文注明开支内容、日期、数量、金额等，并由经办人签字。经

办人应同时填写《中北大学因公涉外经费开支审核表》，同票据

一起提交项目经费负责人审核。 

第五条 境外费用汇率按照交易当日的汇率计算（需附购汇

凭证），或以交易当日的中国银行现汇卖出价计算（以中国银行

网站外汇牌价为标准）。 

第六条 境外国际会议注册费、版面费审核时须提供有效付

款收据、银行汇款或信用卡支付转账记录作为有效凭证。版面费

审核时还须附论文摘要页复印件（或收录通知复印件）。 

第七条 购买境外设备应按照学校关于资产采购的规定办

理，审核时应提交有效票据，并附中北大学固定资产验收单、产

品说明书首页面复印件及银行汇款或信用卡支付转账记录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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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凭证。 

第八条 境外专家来校国际旅费和票据的审核，按照《中北

大学长短期外国专家工资和生活待遇管理办法》和《中北大学外

宾接待经费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
第九条 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费用和票据的审核，按照《中

北大学因公临时出国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
第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行。 

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国际交流合作处和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(此件主动公开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北大学校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18 日印发 


